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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文辞书规范功能研究 *

袁世旭 郑振峰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 要 语文辞书具有规范的功能，是贯彻和传播语言文字规范的重要组成部

分。本文以《干禄字书》的规范理念和《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及对异形词的处理为例，

分析了古今语文辞书的规范问题，指出辞书是语言文字规范中的重要一环，但是相应

的规范功能并未被很好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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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辞书具有规范的功能，是贯彻和传播语言文字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宇

明（2004：1-9）指出：“成文规范和不成文规范相辅相成，共同在语言生活中发挥着积

极作用。”李建国（2000：3-6）指出，传统的规范方法可以分为三类：由国家制定规范

标准，用行政手段向社会推行；以学校教育为基础，带动社会规范；编纂辞书，贯彻规

范宗旨，传播规范成果。我们分别以《干禄字书》和《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

汉》）为例，分析古今语文辞书的规范问题。

1.古代语文辞书规范理念

这里先简要回顾古代语文辞书规范方式和理念。古代辞书除普通语文辞书外，

字样类辞书尤其注重字形的规范。文字学里的正字学，又称正字法、字样学，其实就

是今天语言文字规范的前身。正字学的主要内容为整理、研究和规范异体字，确定

文字的标准形体，促进文字的统一。由于政府的提倡和学者的研究，正字学有了成

效显著的发展。以唐代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序》为例，“史籀之兴，备存往制，笔削

所误，抑有前闻，岂惟豕上加三，盖亦马中阙五。迨斯以降，舛谬实繁，积习生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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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滋甚”。“且字书源流，起于上古，自改篆行隶，渐失本真，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

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具言俗、通、正三体（大较则有三体，非谓每字总然），

偏旁同者不复广出，字有相乱，因而附焉。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

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

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

为允当（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文，碑书多作八分，任别询

旧则）。”颜元孙从理论上阐述了文字的“俗、通、正”三体，以及对待三体的态度。对

于其中的俗体，并不认为毫无价值，“倘能改革，善不可加”。这种变通、宽容、灵活的

规范理念对今天的规范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促使我们在制订各种异体字、异形

词、规范字表时，对是否要刚性地将一批字或词进行废除这一问题进行重新的审视

和思考，如果承认其中一部分是合理的，有存在的价值，对其又要如何进行‘改革’才

能‘善不可加’，这也是当今语言文字规范工作者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王东海等，

2013：135）。

2.现代语文辞书规范功能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和语言规划、语言文字规范工作。

《现汉》就是在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为了贯彻国家规范和

标准而编纂。1955 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了全国性的“现代汉语

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的重大历

史性任务。会上经过深入研讨、论证确定了尽快编纂出为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

范化服务的现代汉语词典的重大课题。195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

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完成这一任务，编写出以确立汉语普通话规

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1956 年 7 月，为编纂《现汉》，新华辞书社和原隶属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词典编

辑室。

张志毅等（2015：22）指出：“词典的规范主义，主要体现在‘五定’等方面。”包

括定词、定形、定音、定义、定用。我们在张志毅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具体讨论了语文

辞书规范功能的六个方面：定词、定形、定音、定义、定用、定性，这“六定”涉及辞书的

选词立目、注音体例、释义及配例、语法标注、语用标注等方面。

定词是指在辞书选词上要以普通话的标准词语为主，酌收方言词、文言词、专科

词语、新词语、外来词等带有标记的词语。定形是指要以规范、正体的词形、字形为

立目正条，处理好其与异形词、异体字等的关系，编纂凡例中要介绍清楚辞书相应的

体例设计。定音是指要使用审定的标准语音来注音，酌情给出口语音、方言读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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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给出残留的古音、旧音等。定义是指要给出普通话词语的理性意义及部分附属

意义，一般不给出方言义、古旧义、术语义等罕见义。定用是指要给出普通话的规范

用法和配例，一般不给出方言用法、古旧用法、术语用法等罕见用法。定性是指对于

词语要标注出其在普通话中的词性，不标注在方言中的词性和古语中的临时活用。

2.1 规范功能与标注方式

《现汉》对于每一种规范功能都有相应的编撰体例与标注方式，不同类别的规

范功能在标注上有一定的差异，有的同一种规范功能在不同版本的《现汉》中的标

注方式也有所不同。对于定词功能来说，“普通语汇不加标志”（吕叔湘，2004：81），

对于酌收的口语词、方言词、文言词，尤其是专科词语进行详细标注，在词语注音后

分别标注〈口〉〈方〉〈文〉。《现汉》试用本的“凡例”中对于物理、化学、医学、动植

物等类别，分别详细标注为〈物〉〈化〉〈医〉〈动〉〈植〉〈数〉〈建〉等，《现汉》试用

本在“凡例”中列出了为 42 个学科专业词语标注的“科目表”，后来的《现汉》第 1

版在“凡例”中已经去掉。吕叔湘（2004：79、81、82）指出：“选录语汇应以普通语汇

为主体。一切使用范围有限制的语汇是次要的，应该酌量选收，以供参考，但是绝不

能泛滥无归。这些使用范围有限制的语汇都应该加以适当的标志。”“本词典不收

一般方言语汇，但已经屡在书刊出现的，酌量选收，以供查考，选录的标准从严。”“本

词典选收一部分在现代书刊中出现的文言词，标〈文〉。有些从文言来的词已经完全

吸收到普通话里，不再标志。有些文言词即使偶而在现代书刊中出现，文言气还是

太重，本词典不收。”

对于定音功能来说，“有异读的词，已经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审订过的，一般依照

审音委员会的审订。传统上有两读，都比较通行的，酌收两读。”这一条表述从《现

汉》试用本到目前的第 7 版基本没有变化。对于定性功能来说，《现汉》在编纂之初

本想标注词类，但困难太大，只对部分虚词和常见的代词、量词等以文字而非形式化

的方式注明词类。直到 2005 年第 5 版终于实现了词类的全面标注以及形式化的处

理，共分为 12 个大类，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

助词、叹词和拟声词。其中名词、动词、形容词各有 2 个附类，名词的附类为时间词、

方位词，动词的附类为助动词、趋向动词，形容词的附类为属性词、状态词，代词分为

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 3 个小类。其中，12 个大类用简称外加方框的形式体

现，如“名”等；附类或小类用文字进行说明，如“形属性词”、“代人称代词”等。定用

往往体现在释义中，且定形和定义又是“六定”中的核心内容，下文详细分析定形中

的异形词处理和定义中的释义问题。

2.2 定形功能

定形的功能体现在词形和字形的处理上，这里具体阐述异形词。《现汉》对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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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形词，一般分立主副词条，其中主条作为推荐词形，具体释义；副条作为非推荐词

形，不出释义。主副词条之间通过参见系统实现系联，参见提示词一般选用“见”“同”

等。具体分为已有国家试行标准的异形词和暂无国家试行标准的异形词两类。

2.2.1 已有国家试行标准的异形词

《现汉》在“凡例”中指出：“不同写法的多字条目区分推荐词形与非推荐词形，

在处理上分为两种情况：（1）已有国家试行标准的，以推荐词形立目并做注解，非推

荐词形加括号附列于推荐词形之后；在同一大字头下的非推荐词形不再出条，不在

同一大字头下的非推荐词形如果出条，只注明见推荐词形。”“（2）国家标准未做规

定的，以推荐词形立目并做注解，注解后加‘也作某’……非推荐词形如果出条，只

注同推荐词形。”以下来自第 7 版《现汉》的例子不再标注版本，其他版本相应标注。

例如：

【笔画】（笔划）bǐhu   名 ①组成汉字的各种形状的点和线，如横（一）、竖

（丨）、撇（丿）、点（丶）、折（乛）等。②指笔画数：书前有汉字～索引。

“笔画”和“笔划”为异形词关系，其中“笔画”为推荐词形，“笔划”为非推荐词形。

因为二者在同一大字头下，所以非推荐词形“笔划”不再单独出条。

【斑白】（班白、颁白）b nb i〈书〉 形 （须发）花白：两鬓～。

【班白】b nb i 见 33页【斑白】。

【颁白】b nb i 见 33页【斑白】。

“班白”“颁白”“斑白”三者为异形词关系，“斑白”为推荐词形，《现汉》中出

条立目并给出具体释义；“班白”和“颁白”为非推荐词形，因未在同一大字头下，“班

白”和“颁白”也单独出条立目，【班白】和【颁白】后不再具体释义，只注明“见 33

页【斑白】”。

对于有多个意义的，注出在哪个义项上为异形词的关系。例如：

【保姆】（①保母、①褓姆）b omǔ 名 ①受雇为人照料儿童、老人、病人或为人

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②保育员的旧称。

【褓姆】b omǔ 见 46页【保姆】。

“保姆”为推荐词形，词典中出条立目并做出具体释义，它有两个义项，义项①指

雇佣来做家务事的妇女，义项②是保育员原来的名称。“褓姆”为非推荐词形，且“褓

姆”也单独出条立目，【褓姆】后不再具体释义，只注明“见 46 页【保姆】 ”，并且加括

号附列于推荐词形【保姆】之后，“褓姆”只在“保姆”的义项①上与“保姆”为异形

词关系，故括注时异形词左上角标有“①”。【保姆】和【褓姆】之间用“见”和“括注”

形式进行参见系联。“保母”也是“保姆”的异形词，和“保姆”在同一大字头下，因此

“保母”不再出条，只加括号附列于推荐词形【保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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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暂无国家试行标准的异形词

对于国家标准未做规定的词形，《现汉》将推荐词形立目，并具体释义，释义后加

“也作某”，若非推荐词形立目，释义中只注“同”推荐词形。异形词之间参见时，“同”

和“也作”同时出现，其中推荐词形在释义末注有“也作……”，非推荐词形直接标注

“同‘××’”。两者对应整齐。例如：

【比画】bǐ·hu  动 ①用手或拿着东西做出姿势来帮助说话或代替说话：他

在一张纸上～着，教大家怎样剪裁裤子。②手脚、身体模仿一定的动作、姿态：

他不会打太极拳，只能跟着别人～ ||也作比划。

【比划】bǐ·hu  同“比画”。

“比画”为推荐词形，词典出条立目，并具体释义，在释义末尾注有“也作比划”，

“比划”为非推荐词形，词典也出条立目，在词目【比划】之后不再具体释义，只注有

“同‘比画’”，表明二者意义和用法完全相同。

2.3 定义功能

对于《现汉》的释义，吕叔湘（2004：100）指出：“分析词义，以现代汉语为标准。

不单用的字或义，也以现代汉语中是否常出现为取舍标准，不求网罗古今。”《现汉》

在“凡例”中也指出：“分析意义以现代汉语为标准，不详列古义。”《现汉》的释义要

求准确、客观、科学、规范，要给出该词语的理性意义及部分附属意义，一般不给出方

言义、古旧义、术语义等罕见义。理性意义又被称为“概念义”“客观义”“基义”“指

称义”等，反映了词义所指称客观事物、现象或关系的本质与特征的意义，是词义的

核心、关键和基础。例如：

墙（墻、* 牆） qi n  ① 名 砖、石或土等筑成的屏障或外围：砖～ |土～ |院～ |

城～ |一堵～◇人～。（图见 370页“房子”）②器物上像墙或起隔断作用的部分。

【凹版】 ob n 名 版面印刷的部分凹入空白部分的印刷版，如铜版、钢版、照

相凹版等。凹版印刷品，纸面上油墨稍微鼓起，如钞票、邮票等。

【百分点】b ifēndi n 名 统计学上指以百分数形式表示的不同时期相对指

标变动幅度，百分之一为一个百分点：同前一年相比，通货膨胀率减少三个～。

【白衣战士】b iyī zh nshì 指医护人员。因为他们身穿白色工作服，救死扶

伤，跟疾病作斗争，所以称作白衣战士。

附属意义又被称为“色彩意义”“陪义”“伴随意义”等，表示某种主观倾向或色

彩，常见的分法有感情色彩、形象色彩、风格色彩、语体色彩、态度色彩、评价色彩、外

来色彩、地方色彩、修辞色彩、联想色彩等。不同学者划分的类型多寡不同、名称有

异。张志毅等（2012：35）在梳理研究史的基础上，将附属意义称为“陪义”，令人耳目

一新，不仅系统性较强，研究也较为深入。张志毅等（2012：36）同时提出“陪义”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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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十元论，包括：属性陪义、情态陪义、形象陪义、风格陪义、语体陪义、时域陪义、地

域陪义、语域陪义、外来陪义、文化陪义。《现汉》在揭示不同附属意义时，有的直接

在正文中标注“敬辞”“谦辞”“早期白话”“旧社会”“旧指”等，有的在释义括注中

标注“含贬义”“书”“古”等。例如：

【拜托】b ituō 动 敬辞，委托（多用于托人办事）：有一封信，～您带给他。

【不揣】bùchu i 动 谦辞，不自量，用于向人提出自己的见解或有所请求

时：～浅陋 |～冒昧（不考虑自己的莽撞，言语、行动是否相宜）。

【鄙薄】bǐbó ① 动 轻视；看不起：～势利小人 |脸上露出～的神情。②〈书〉

形浅陋微薄（多用作谦辞）：～之志（微小的志向）。

【白面书生】b imi n shūshēnɡ 指年轻的读书人，也指面孔白净的读书人（有

时含贬义或戏谑意）。

【二道贩子】èr d o f n·zi 指从商店或别人手中买进货物，转手倒卖，从中

牟利的人（多含贬义）。

【诰命】 omìn  名 ①帝王对臣子的命令。②封建时代指受过封号的妇女

（多见于早期白话）。

【官人】 u nrén 名 ①〈书〉有官职的人。②对一般男子的尊称（多见于早

期白话，下同）。③妻子称呼丈夫。

【国文】 uówén 名 ①本国的文字，旧时指汉语汉文。②旧时指中小学等的

语文课。

【国语】uóyǔ 名 ①指本国人民共同使用的语言。在我国是汉语普通话的

旧称。②旧时指中、小学等的语文课。

匮（匱）kuì〈书〉 缺乏：～乏｜～竭。〈古〉又同“柜” uì。
【肉质】ròuzhì 名 生物学上指松软肥厚像肉一样的物质：仙人掌有～茎。

辞书释义需要不断进行修订，《现汉》的释义中极个别夹杂文言成分。例如，关

于动物类词语在外形上，《现汉》有的表述为“外形像狼而小”“外形像狗”（模式为

“外形像……”），有的为“像虎而较小”（模式为“像……”），释义略带文言色彩。《现

汉》释义逐渐消除原有的部分文言成分，不仅包括释义正文，也包括释义提示词。例

如“财神”“兰若”从第 5 版到第 6 版的修订：

【财神】c ishén 名 迷信的人指可以使人发财致富的神，原为道教所崇奉的

神仙，据传姓赵名公明，亦称赵公元帅。也叫财神爷。（第 5版）

【财神】c ishén 名 民间指可以使人发财致富的神，原为道教所崇奉的神仙，

据传姓赵名公明，也称赵公元帅；过路～（比喻暂时经手大量钱财的人）。也叫

财神爷。（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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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若】l n ruò 名 寺庙。［阿兰若之省，梵 aranya 阿兰若：树林，寂静处］（第

5版）

【兰若】l n ruò 名 阿兰若的省称。（第 6版）

“6 版将‘财神’中的‘亦称’改为了‘也称’，‘兰若’中的‘……之省’改为了‘……

的省称。’”（袁世旭等，2021：22-41）释义不断趋于规范。

李宇明（2004：1-9）指出：“语文辞书是规范体系的重要成员，应当模范执行规范

文件，同时又要充分发挥自身功能，检视规范文件之不足；不仅要注意辞书的规范化，

更要研究信息时代的辞书现代化。”辞书是语言文字规范中的重要一环，但是相应的

规范功能并未被很好挖掘出来，规范功能的实现也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我们会继续

关注辞书的规范功能究竟如何实现、辞书规范史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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